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乐中综执（2025）罚决字〔建设〕第26号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永忠工程管理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	违法事实
	永忠工程管理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于2024年10月在乐山市市中区天星路228号小区2栋1单元进行既有住宅增设电梯项目的勘察工作时未在现场钻孔取样，以《乐山市农业发展银行住宅楼岩石工程勘察报告》（1998年5月28日）中的数据，结合后期现场槽勘的方式复核现场数据准确性，最终出具了《乐山市市中区天星路228号小区2栋1单元既有住宅增设电梯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》。

	处罚依据
	违反条款：《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》第三条；处罚依据：《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三条

	处罚内容
	罚款人民币136,000元

	处罚机关
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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